
 

 

 
 

山 西 师 范 大 学 文 件  
 
 

晋师校字〔2019〕10 号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山 西 师 范 大 学 
关于印发《山西师范大学安全工作 

巡查制度》的通知 
 

各学院、各独立研究院（所）、机关各部门、各教学辅助单位： 

《山西师范大学安全工作巡查制度》已经 2019 年 3 月 12 日

校长办公会议研究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山西师范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4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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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师范大学安全工作巡查制度 
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安全巡查是学校安全工作的重要内容，是保障各项

安全工作落到实处的重要手段。为切实加强学校安全管理，进一

步巩固“两个全覆盖，五个常态化”的安全工作成果，努力实现

创建平安校园常态化过程化管理目标，坚决把“事后追责转化为

事前预防”，学校决定建立《山西师范大学安全工作巡查制度》。 

第二条 各单位要严格落实安全工作主体责任，按照“党政

同责、一岗双责、履职尽责、失职追责”和“管行业必须管安全、

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”的工作总要求，牢

固树立“查找问题是责任、发现问题是水平、处理问题是关键、

解决问题是成绩”的安全管理理念，坚持“谁主管谁负责，谁主

抓谁负责，谁使用谁负责，谁在岗谁负责”的工作原则，完善安

全管理制度，健全安全责任体系，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，逐级传

导压力，认真落实“12345678 安全工作法”，即“一台账、两举

措、三制度、四责任、五到位、六防控、七机制、八重点”，做

到工作有人干，事情有人办，责任有人担。 

第二章 安全工作巡查重点单位（部位） 

第三条 各单位对所属的实验室、资料室、微机房、办公室、

楼道、消防通道负有安全巡查责任；各业务归口部门对全校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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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务领域的安全负有安全巡查责任。各单位在确保本单位日常运

行安全的基础上，要特别加强对重点部位的安全巡查。 

第四条 学校消防安全重点单位（部位） 

（一）各学院、各独立研究所的实验室（含教学科研重要场

所）、计算机房、资料室、库房（危化品、药品储存室）。 

（二）校医院、图书馆、档案馆、博物馆、分析测试中心、

网络中心、山西晋学研究中心、戏曲文物研究所、材料化学研究

所、计财处、书画所、化工所、幼儿园、美术展览馆、校史展览

室。 

（三）科学会堂、实验楼、教学楼、学生公寓、学术交流中

心、学生食堂、操场、体育学院综合体育馆、文化艺术活动中心、

学生活动中心。 

（四）机关部门: 

1．党办机要室、校办文印室、电话站、车库。 

2．宣传部校园广播电台、电视台。 

3．水电中心配电室、锅炉房、水泵房。 

4．武装保卫部（处）枪库、视频监控室。 

5．学校会议中心、保密室。 

6．设备处库房。 

（五）电子阅览室、电脑室、智慧教室、多媒体教室、图书

室、库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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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校内用于超市、银行、电讯、快递及邮电等营业性商

业网点需到保卫处登记备案。 

（七）煤气公司煤气加压站、热力公司暖气转换站。 

（八）易燃易爆易制毒等危险化学物品的生产、充装、储存、

供应、使用、回收及处置。 

（九）承担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或配备有先进精密仪器设备的

部位，监控中心、消防控制中心。 

（十）所有建筑及地下室。 

（十一）建设工程的施工现场以及临时性建筑。 

 （十二）其他发生火灾可能性较大以及一旦发生火灾可能

造成重大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单位（部位）。 

第五条 上述消防安全重点单位（部位），应按照“谁主管、

谁负责”的原则，结合本单位实际，确定重点防火部位责任人和

管理人；认真落实《高等学校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文件精神，加

强本单位（部门）消防安全知识教育培训，履行消防安全职责，

确保消防安全。 

第三章 安全工作日巡查制度 

第六条 全校各单位对本单位所属的重点部位进行每日安

全巡查，根据学院情况开展岗位安全巡查，确定巡查人员、巡查

内容、巡查部位和巡查频次，并安排专人负责统计汇总后填写巡

查台账；各业务归口部门派专人围绕各自领域的安全业务开展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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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巡查、巡检、报备、检修等工作。 

第七条 日巡查要重点落实“六个三”火灾防控要求：一要做

到“三断”，即墙面与插座要断、插座与电器要断、电器开关要断；

二要做到“三清”，即电线线路要清、消防通道要清、各种垃圾要

清；三要做到“三除”，即废弃电线拆除、非法用电设备清除、超

负荷用电根除；四要做到“三防”，即防线路老化、防药品毒品

泛化、防饲养材料腐化；五要排查“三点”，即食堂烟道、食品加

工点、火源；六要检查“三场”，即垃圾场、食品加工场、商业营

业场所。 

第八条 日巡查内容： 

（一）用火、用电有无违章情况； 

（二）安全出口、疏散通道是否畅通，安全疏散指示标志、

应急照明是否完好； 

（三）消防设施、器材和消防安全标志是否在位、完整； 

（四）常闭式防火门是否处于关闭状态，防火卷帘下是否堆

放物品影响使用； 

（五）消防安全重点部位的人员在岗情况； 

（六）对校医院、学生宿舍、教室、实验室、文物古建筑等

应当加强夜间管理和防火巡查； 

（七）巡查实验室等重点部位的操作流程、危险品的领取、

使用、回收及处置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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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建立日巡查工作台账。 

第九条 巡查人员应当及时纠正违章行为，妥善处置安全隐

患，无法当场处置的，应当立即报告。发现初起火灾应当立即报

警、通知人员疏散、及时扑救。 

第四章 安全工作月巡查制度 

第十条 各单位党政负责人每月要对所属区域的安全工作

进行亲自巡查，对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专题研究，及时解决，特

别要对日巡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落实。 

第十一条 各单位设安全员，在学校、单位及单位所属实验

室、资料室、研究所等责任部门之间发挥桥梁纽带作用，主要负

责统计、整理、规范、报送本单位的安全工作信息，督促落实本

单位安全隐患整改落实。 

第十二条 保卫处、设备处、后勤处、学生处、资产处、基

建处、图书馆、校医院等业务归口部门对所属业务范围内的安全

隐患开展常态化的工作巡查，并建立安全工作台账。 

第十三条 巡查坚持“疑患从有”的原则，对各单位所属的

重点区域可能存在的隐患下达“隐患排查建议函”，要求以书面

形式回复排查和落实情况。 

第十四条 月巡查内容 

（一）隐患台账、隐患整改情况以及安全防范措施的落实情

况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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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疏散通道、疏散指示标志、应急照明和安全出口情况； 

（三）消防车通道、消防水源情况； 

（四）消防设施、器材配置及有效情况； 

（五）消防安全标志设置及其完好、有效情况； 

（六）用火、用电有无违章情况； 

（七）重点工种人员以及其他员工消防知识掌握情况； 

（八）消防安全重点单位（部位）管理情况； 

（九）易燃易爆易制毒危险物品和场所防火防爆措施落实情

况以及其他重要物资防火安全情况； 

（十）消防(控制室)值班情况和设施设备运行记录情况； 

（十一）防火巡查落实及记录情况。 

第五章 安全工作季巡查制度 

第十五条 学校坚持每季度开展一次全校范围内的安全隐

患大排查大整治，重点就各单位两个目标责任书和《山西师范大

学安全稳定目标考核细则》的落实情况进行巡查。 

第十六条 季巡查内容 

（一）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及培训情况； 

（二）消防安全制度及责任制落实情况； 

（三）消防安全工作档案建立健全情况； 

（四）单位防火检查及每日防火巡查落实及记录情况； 

（五）安全隐患整改及防范措施落实情况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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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消防设施、器材配置及完好有效情况； 

（七）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的制定和组织灭火演练、应急疏

散演练等情况； 

（八）其他需要检查的内容。 

第十七条 安全巡查坚持“七查”工作机制，即各单位自查

或业务归口部门协查、业务归口部门开展相关业务范围内的专项

排查、分管或联系的校领导带队检查、安全调度平台对重点领域

进行抽查、平台办公室（保卫处）根据抽查情况下达隐患整改通

知书，并对隐患整改落实情况进行跟踪督查和复查。 

 

第十八条 学校召开专门会议对巡查情况进行专题研究，形

成决议后进行书面反馈。 

第十九条 各单位要按照学校要求按期完成整改落实工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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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书面上报落实情况。 

第二十条 学校对各单位安全工作情况进行明察暗访。 

第六章 安全工作举措 

第二十一条 建立党政联席会议制度。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安

全工作，切实履行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”，认真落实安全工作

巡查制度，坚持每月召开党政联席会议，对本单位的安全稳定形

势进行专题分析研判，对存在的隐患进行专题研究讨论，并做出

具体安排，做到“五到位”：专题研究到位、安排部署到位、整

改落实到位、监督检查到位、信息报送到位。 

第二十二条 拟定隐患整改落实措施。消除安全隐患重在整

改落实，各单位要坚持“查找问题是责任、发现问题是水平、处

理问题是关键、解决问题是成绩”的安全管理理念，把解决问题，

消除隐患作为最大的成绩扎实做好整改落实工作。 

（一）本单位能够解决的隐患要立行立改，不能马上解决的

要责成专人跟踪落实。 

（二）本单位不能解决的隐患要根据隐患类别，书面报相关

业务归口部门协助解决，或报学校专题研究解决，并做好相关记

录。 

（三）本单位对报送的隐患负有跟踪落实义务，在隐患彻底

整改之前，要积极采取应对措施，确保安全。 

（四）业务归口部门及安全类别：保卫处涵盖治安、消防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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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及校园门卫安全类；后勤处涵盖水、暖、电、气、管网、食

品、公寓、楼宇门卫、维修、房屋安全类；设备处涵盖仪器设备、

危化品存储、废弃物回收实验室安全类；资产处涵盖校内出租房

及报废资产安全类；学生处涵盖学生安全类；校医院涵盖医疗、

卫生、防疫安全类；图书馆涵盖图书资料、古籍珍本等馆内财产

安全类；基建处涵盖工程建设安全类。 

第七章 安全工作台账 

第二十三条 各单位要严格执行安全工作巡查制度，建立健

全安全工作台账，学校统一制定、统一发放。做到年初建账，年

中查账，年底交账。 

（一）各单位要严格按照台账要求做好隐患登记备案，整改

前后取证等工作，杜绝虚填虚报，代签涂改等行为。 

（二）学校将各单位工作台账记录情况、隐患排查及整改落

实情况纳入年终安全考核。 

（三）各单位要按照相关文件要求，及时报送安全工作信息。 

第八章 附 则 

第二十四条 本制度自 2019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，由保卫处

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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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一： 

山西师范大学安全隐患排查及整改工作台账 
单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序

号 

隐患描述 

（名称、来源、时间） 

隐患 

位置 

责任人 

（落实人）

整改措施 

（预防措施） 

整改 

方式 

报送归口 

部门及时间 
受理人 整改情况 

报送 

单位 

验收人

验收

时间

是否 

销号 

     
自改□

报送□
      

     
自改□

报送□
      

     
自改□

报送□
      

     
自改□

报送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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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二： 

月份安全稳定专题研判及月巡查工作台账 
情况分析研判报告： 

研 

判 

工 

作 

（1） 

单位党政负责人签字  承办人签字  研判时间  

月排查时间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时 排查部位  排查类别  

现场处理的隐患： 

现场发现不能立即处理的隐患及采取的防范措施： 

排查负责人签字  
岗位负责人签

字 
 

单位党政 

负责人签字 
 

彻底整改情况： 

 

安 

全 

隐 

患 

月 

巡 

查 

及 

整 

改 

（2） 

排查整改人签字  
单位党政 

负责人签字 
 整改时间  

注：（1）主要填写本单位对当月可能存在的不稳定问题进行分析、判断和预防。 

   （2）填写月巡查中存在的直接隐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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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说明 

安全隐患排查及整改工作台账是我校推动创建平安校园实现常态化

过程化管理目标的重要内容，是落实“谁主管谁负责、谁主抓谁负责、谁

使用谁负责、谁在岗谁负责”的安全工作原则的重要依据。各单位要按照

《山西师范大学安全工作巡查制度》要求，认真填写安全工作台账。 

1.各单位要坚持每月召开党政联席会议，对本单位的安全稳定形势进

行专题分析研判，对存在的隐患进行专题研究讨论，并做出具体安排，做

到“五到位”：专题研究到位、安排部署到位、整改落实到位、监督检查

到位、信息报送到位（表二）。 

2.各单位要如实填写安全隐患排查及整改工作台账（表一），如需报

送学校或相关业务归口部门整改的，请根据隐患类别书面报送至学校或相

关归口部门，并采取有效预防措施，直至整改完成。 

3.业务归口部门及安全类别：保卫处涵盖治安、消防、交通及校园门

卫安全类；后勤处涵盖水、暖、电、气、管网、食品、公寓、楼宇门卫、

维修、房屋安全类；设备处涵盖仪器设备实验室安全类；资产处涵盖校内

出租房及报废资产安全类；学生处涵盖学生安全类；校医院涵盖医疗、卫

生、防疫安全类；图书馆涵盖图书资料、古籍珍本等馆内财产安全类；基

建处涵盖工程建设安全类。 

4.各单位要做好隐患登记备案，整改前后取证等工作，杜绝虚填虚报，

代签涂改等行为。 

5.学校将各单位安全工作台账记录情况、隐患排查及整改落实情况纳

入年终安全考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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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：各位校领导 

发：各学院、各独立研究院（所）、机关各部门、各教学辅助单位 

山西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4 月 8 日印发 


